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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

虽
贵
贱
有
差，

尊
卑
有
别，

然
官
子
视
民，

民
父
母

视
官，

其
实
一
也。
故
守
令
必
称
牧，

牧
之
言
养
也，

受
牧
之
责
者，

舍
爱
奚
养
哉？

故
古
今
守
令
重
循
吏
詴謼，

循
良
也，

斯
牧
之
体
而
爱
之
用
也。
其
有
牧
而
不
爱
者，

亦
奚
以
父
母
为
哉？

知
县
詵謼
一
人
正
七
品。

幕，

典
史
詶謼
一
人
未
入
流
詷謼。

属
詸謼，

教
谕
詺謼
一
人、

训
导
詻謼
一
人，
俱
未
入
流
巡
检
一
人
从
九
品，

训
术
一
人、

训
科
一
人、

僧
会
一
人，

俱
未
入

流
制
也。县

司
吏
詼謼
二
人，

铺
长
詽謼
一
人，

典
吏
謥謲謼
八
人，
儒
学
司
吏
一
人，

巡
检
司
吏
一
人。

阴
阳
生
五
人，

医
生
五
人。

老
人
七
人
謥謳謼，

木
铎
老
人
七
人
謥謴謼。

里
长
七
十
人
謥謵謼。

注
释：

詴謼
循
吏，

奉
职
守
法
循
理
的
官
吏。

﹃
循
吏
﹄
之
称
最
早
见
于
︽
史
记
︾
的
︽
循
吏
列
传
︾，

后
为
︽
汉
书
︾
︽
后
汉
书
︾

直
至
︽
清
史
稿
︾
所
承
袭，

成
为
正
史
中
记
述
那
些
重
农
宣
教、

清
正
廉
洁、

所
居
民
富、

所
去
见
思
的
州
县
地
方
官
员
的

一
一
七

一
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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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定
体
例
和
楷
模。

除
正
史
中
有
﹃
循
吏
﹄
﹃
良
吏
﹄
的
概
念
外，

到
元
杂
剧
中
又
有
了
﹃
清
官
﹄
乃
至
民
间
的
﹃
青
天
大
老

爷
﹄
的
称
谓。

詵謼
秦
汉
以
来
县
令
为
一
县
主
官。

唐
称
佐
官
代
理
县
令
为
知
县
事。

宋
常
派
遣
朝
官
管
理
一
县
行
政，

称
﹃
知
县

事
﹄，
简
称
知
县，

如
当
地
驻
有
戍
兵，

并
兼
兵
马
都
监
或
监
押，

兼
管
军
事。

元
代
县
的
主
官
改
称
县
尹。

明、

清
以
知

县
为
一
县
正
式
长
官。

詶謼
幕，
幕
职，
幕
官，

幕
僚。

詷謼
明
清
称
官
阶
不
到
从
九
品
的
职
官
为
未
入
流。

︽
明
史·

职
官
志
一
︾：

﹃
凡
文
官
之
品
九，

品
有
正、

从，

为
级
一

十
八。

不
及
九
品
曰
未
入
流。
﹄

詸謼
属，

属
官，

属
下
的
官
吏。

詺謼
教
谕，

学
官
名。

宋
代
在
京
师
设
立
的
小
学
和
武
学
中
始
置
教
谕
为
学
官。

元、

明、

清
县
学
皆
置
教
谕，

掌
文

庙
祭
祀，

教
育
所
属
生
员。

府
学
教
谕
多
为
进
士
出
身，

由
朝
廷
直
接
任
命。

县
学
教
谕，

多
为
举
人、

贡
生
出
身，

由
藩

司
指
派。詻謼

训
导，

明
清
府、

州、

县
儒
学
的
辅
助
教
职，
辅
助
教
授、

学
正、

教
谕
教
诲
生
员。

︽
明
史·

职
官
志
四
︾：

﹃
儒

学：

府，

教
授
一
人，

训
导
四
人。

州，

学
正
一
人，

训
导
三
人。

县，

教
谕
一
人，

训
导
二
人。

教
授、

学
正、

教
谕，

掌
教
诲
所
属
生
员，

训
导
佐
之。

﹄

詼謼
吏，

衙
门
中
操
办
具
体
事
务
的
人
员。

司
吏，

负
责
办
理
文
书
的
胥
吏，

吏
员
中
的
首
领。

职
官
志
第
三

秦
安
志
四

学
生
侯
贡
侯
同
校

胡
缵
宗
曰：

夫
官
所
以
为
民
也，

官
制
治
于
上，

民
受
治
于
下，

虽
贵
贱
有
差，

尊
卑
有
别，

然
官
子
视
民，

民
父
母

视
官，

其
实
一
也。

故
守
令
必
称
牧，

牧
之
言
养
也，

受
牧
之
责
者，

舍
爱
奚
养
哉？

故
古
今
守
令
重
循
吏
詴謼，

循
良
也，

斯
牧
之
体
而
爱
之
用
也。

其
有
牧
而
不
爱
者，

亦
奚
以
父
母
为
哉？

知
县
詵謼
一
人
正
七
品。

幕，

典
史
詶謼
一
人
未
入
流
詷謼。

属
詸謼，

教
谕
詺謼
一
人、

训
导
詻謼
一
人，

俱
未
入
流
巡
检
一
人
从
九
品，

训
术
一
人、

训
科
一
人、

僧
会
一
人，

俱
未
入

流
制
也。县

司
吏
詼謼
二
人，

铺
长
詽謼
一
人，

典
吏
謥謲謼
八
人，

儒
学
司
吏
一
人，

巡
检
司
吏
一
人。

阴
阳
生
五
人，

医
生
五
人。

老
人
七
人
謥謳謼，

木
铎
老
人
七
人
謥謴謼。

里
长
七
十
人
謥謵謼。

注
释：

詴謼
循
吏，

奉
职
守
法
循
理
的
官
吏。

﹃
循
吏
﹄
之
称
最
早
见
于
︽
史
记
︾
的
︽
循
吏
列
传
︾，

后
为
︽
汉
书
︾
︽
后
汉
书
︾

直
至
︽
清
史
稿
︾
所
承
袭，

成
为
正
史
中
记
述
那
些
重
农
宣
教、

清
正
廉
洁、

所
居
民
富、

所
去
见
思
的
州
县
地
方
官
员
的

一
一
七

一
一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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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兵，

五
曰
刑，

六
曰
工
詵謼。

一
曰
政，

二
曰
教
詶謼。

幕
之
职，

主
赞
詷謼。

儒
官
之
职，

教
谕
领
其
教，

训
导
分
其
课
程。

巡
检
之
职，

司
警
詸謼。

阴
阳
医
之
职，

阴
阳
主
日，

医
主
医。

僧
会
之
职
司
祝。

知
县
共
詺謼
其
职，

而
听
巡
抚
都
御
史
行
台、

巡
按
监
察
御
史
行
台
察
其
政
之
法
不
法
而
有
所
举
劾
詻謼，

听
布
政
使
司

及
分
守
道
旬
宣
詼謼，

按
察
司
及
分
巡
道
廉
访
詽謼，

巩
昌
府
及
秦
州
提
调
謥謲謼。

幕
与
属
咸
提
调
于
知
县。

制
也。

此
盛
代
之
制

也，

备
之
者，

欲
后
有
考
焉
耳。

司
吏
典
吏
主
文
书，

铺
长
主
历
謥謳謼。

老
人
察
官
吏
贤、

不
肖
以
闻，

视
民
讼
断。

木
铎
老
人
以
御
制
民
谕，

谕
于
其
乡。

里
长
长
于
其
里，

以
共
赋
役。

注
释：

詴謼
承
流
宣
化，

即
宣
化
承
流，

宣
布
恩
德，

承
受
风
教。

指
官
员
奉
君
命
教
化
百
姓。

宣
化，

宣
扬
教
化。

承
流，

谓
接
受
和
继
承
良
好
的
风
尚
传
统。

语
出
︽
汉
书·

董
仲
舒
传
︾：

﹃
今
之
郡
守、

县
令，

民
之
师
帅，

所
使
承
流
而
宣
化

也；

故
师
帅
不
贤，

则
主
德
不
宣，

恩
泽
不
流。

﹄

詽謼
铺
长，

负
责
掌
理
公
文
邮
件
等
传
送
事
宜
的
吏
员。

謥謲謼
典
吏，

县
吏
通
称，

主
要
是
负
责
六
房
的
吏
员。

謥謳謼
﹃
老
人
﹄
亦
即
里
老。

里
老
由
乡
民
推
举，

州
县
政
府
任
命，

其
职
责
在
明
太
祖
洪
武
三
年
颁
布
的
︽
教
民
榜
文
︾

中
作
了
明
确
规
定。
里
老
主
持
本
乡
本
里
的
民
事
审
理
和
轻
微
刑
事
案
件
审
理，

凡
属
婚
姻、

田
土、

盗
窃、

子
孙
违
反
教

令，

以
及
犯
奸、

作
伪、
人
命
案
不
愿
告
官，

愿
在
乡
里
解
决
的，

可
以
在
申
明
亭
会
审，

里
甲
长、

粮
长
参
加，

里
老
可

以
做
出
裁
决，

进
行
调
解。
嘉
靖
时，

每
里
设
老
人
一
人，

老
人
﹃
选
年
高
为
众
所
服
者，

导
民
善，

平
乡
里
争
讼
﹄。

老

人
还
可
以
﹃
察
官
吏
贤
与
不
肖
以
闻
﹄。
︵︽
明
史·

食
货
志
︾︶

謥謴謼
明
洪
武
三
十
年
︵
公
元
一
三
九
七
年
︶，

朱
元
璋
亲
制
﹃
孝
顺
父
母，

尊
敬
长
上，

和
睦
乡
里，

教
训
子
孙，

各
安

生
理，

毋
作
非
为
﹄
之
谕，

俗
称「

六
谕」，
要
求
每
里
选
派
一
名
声
音
洪
亮
的
老
人，

手
里
摇
动
一
个
装
有
木
舌
的
铜
铃，

﹃
于
每
月
朔
望
及
每
日
五
更
天
将
明
之
时，

朗
诵
于
通
衢，

使
老
百
姓
在
夜
气
清
明
之
际，

忽
闻
此
语，

冷
然
省
惕，

湔
洗

前
非，

坚
其
善
行
﹄。

謥謵謼
嘉
靖
时，

每
里
设
里
长
十
人，

推
选
丁
粮
多
者
以
年
轮
流
充
任。

﹃
先
后
以
丁
粮
多
寡
为
序，

凡
十
年
一
周，

曰
排

年。

﹄
︵︽
明
史·

食
货
志
︾︶
全
县
七
里，

共
有
里
长
七
十
人，

其
主
要
职
责
是
管
理
和
约
束
里
内
人
户，

检
查
督
促
生
产，

调
处
本
里
的
民
事
诉
讼
和
轻
微
犯
罪，

催
征
钱
粮
等。

知
县
之
职，

掌
县
事
以
修
县
政，

牧
县
民，

任
六
事，

敷
二
务，

以
承
流
宣
化
詴謼。
一
曰
吏，

二
曰
户，

三
曰
礼，

四

一
一
九

一
二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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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兵，

五
曰
刑，

六
曰
工
詵謼。

一
曰
政，

二
曰
教
詶謼。

幕
之
职，

主
赞
詷謼。

儒
官
之
职，

教
谕
领
其
教，

训
导
分
其
课
程。

巡
检
之
职，

司
警
詸謼。

阴
阳
医
之
职，

阴
阳
主
日，

医
主
医。

僧
会
之
职
司
祝。

知
县
共
詺謼
其
职，

而
听
巡
抚
都
御
史
行
台、

巡
按
监
察
御
史
行
台
察
其
政
之
法
不
法
而
有
所
举
劾
詻謼，

听
布
政
使
司

及
分
守
道
旬
宣
詼謼，
按
察
司
及
分
巡
道
廉
访
詽謼，

巩
昌
府
及
秦
州
提
调
謥謲謼。

幕
与
属
咸
提
调
于
知
县。

制
也。

此
盛
代
之
制

也，

备
之
者，

欲
后
有
考
焉
耳。

司
吏
典
吏
主
文
书，

铺
长
主
历
謥謳謼。

老
人
察
官
吏
贤、

不
肖
以
闻，
视
民
讼
断。

木
铎
老
人
以
御
制
民
谕，

谕
于
其
乡。

里
长
长
于
其
里，

以
共
赋
役。

注
释：

詴謼
承
流
宣
化，

即
宣
化
承
流，

宣
布
恩
德，

承
受
风
教。
指
官
员
奉
君
命
教
化
百
姓。

宣
化，

宣
扬
教
化。

承
流，

谓
接
受
和
继
承
良
好
的
风
尚
传
统。

语
出
︽
汉
书·

董
仲
舒
传
︾：
﹃
今
之
郡
守、

县
令，

民
之
师
帅，

所
使
承
流
而
宣
化

也；

故
师
帅
不
贤，

则
主
德
不
宣，

恩
泽
不
流。

﹄

詽謼
铺
长，

负
责
掌
理
公
文
邮
件
等
传
送
事
宜
的
吏
员。

謥謲謼
典
吏，

县
吏
通
称，

主
要
是
负
责
六
房
的
吏
员。

謥謳謼
﹃
老
人
﹄
亦
即
里
老。

里
老
由
乡
民
推
举，

州
县
政
府
任
命，

其
职
责
在
明
太
祖
洪
武
三
年
颁
布
的
︽
教
民
榜
文
︾

中
作
了
明
确
规
定。

里
老
主
持
本
乡
本
里
的
民
事
审
理
和
轻
微
刑
事
案
件
审
理，

凡
属
婚
姻、

田
土、

盗
窃、

子
孙
违
反
教

令，

以
及
犯
奸、

作
伪、

人
命
案
不
愿
告
官，

愿
在
乡
里
解
决
的，

可
以
在
申
明
亭
会
审，

里
甲
长、

粮
长
参
加，

里
老
可

以
做
出
裁
决，

进
行
调
解。

嘉
靖
时，

每
里
设
老
人
一
人，

老
人
﹃
选
年
高
为
众
所
服
者，

导
民
善，

平
乡
里
争
讼
﹄。

老

人
还
可
以
﹃
察
官
吏
贤
与
不
肖
以
闻
﹄。

︵︽
明
史·

食
货
志
︾︶

謥謴謼
明
洪
武
三
十
年
︵
公
元
一
三
九
七
年
︶，

朱
元
璋
亲
制
﹃
孝
顺
父
母，

尊
敬
长
上，

和
睦
乡
里，

教
训
子
孙，

各
安

生
理，

毋
作
非
为
﹄
之
谕，

俗
称「

六
谕」，

要
求
每
里
选
派
一
名
声
音
洪
亮
的
老
人，

手
里
摇
动
一
个
装
有
木
舌
的
铜
铃，

﹃
于
每
月
朔
望
及
每
日
五
更
天
将
明
之
时，

朗
诵
于
通
衢，

使
老
百
姓
在
夜
气
清
明
之
际，

忽
闻
此
语，

冷
然
省
惕，

湔
洗

前
非，

坚
其
善
行
﹄。

謥謵謼
嘉
靖
时，

每
里
设
里
长
十
人，

推
选
丁
粮
多
者
以
年
轮
流
充
任。

﹃
先
后
以
丁
粮
多
寡
为
序，

凡
十
年
一
周，

曰
排

年。

﹄
︵︽
明
史·

食
货
志
︾︶
全
县
七
里，

共
有
里
长
七
十
人，

其
主
要
职
责
是
管
理
和
约
束
里
内
人
户，

检
查
督
促
生
产，

调
处
本
里
的
民
事
诉
讼
和
轻
微
犯
罪，

催
征
钱
粮
等。

知
县
之
职，

掌
县
事
以
修
县
政，

牧
县
民，

任
六
事，

敷
二
务，

以
承
流
宣
化
詴謼。

一
曰
吏，

二
曰
户，

三
曰
礼，

四

一
一
九

一
二
零

明清秦安志集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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齎
小
回
历
一
本，

作
急
走
递，

到
下
铺
交
割
附
历
讫，

於
回
历
上
令
铺
司
验
到
铺
时
刻，

并
文
字
总
计
角
数，

及
有
无
开

拆、

磨
擦
损
坏，

或
乱
行
批
写
字
样，

如
此
附
写
一
行，

铺
司
画
字，

回
还。

﹄

孔
庙
门
子
詴謼
一
人，

社
稷
坛
门
子
一
人，

山
川
坛
门
子
一
人，

厉
坛
詵謼
门
子
一
人，

察
院
门
子
三
人，

布
政
分
司
门
子
二

人，

府
署
门
子
一
人，

县
门
子
五
人，

库
子
詶謼
二
人，

斗
级
詷謼
二
人，

禁
子
詸謼
八
人，

钟
夫
詺謼
一
人，

鼓
夫
五
人，

巡
拦
詻謼
二

人，

皂
隶
詼謼
二
十
有
六
人，

机
兵
詽謼
三
十
人，

铺
司
謥謲謼
八
人，

铺
兵
謥謳謼
二
十
有
五
人，

学
门
子
三
人，

斗
级
二
人，

陇
城
巡
检
司

弓
兵
謥謴謼
二
十
人。

右
皆
力
役
也。

而
又
有
边
仓
謥謵謼
斗
级
三
人，

府
仓
謥謶謼
斗
级
一
人，

州
仓
謥謷謼
斗
级
一
人，

府
皂
隶
八
人，

禁
子
二

人，

清
水
盘
岭
巡
检
司
弓
兵
十
人，

永
宁
謥謸謼
驿
馆
夫
謥謹謼
一
人，

洮
州
謥謺謼
驿
馆
夫
一
人，

兰
州
驿
馆
夫
一
人，

秦
州
茶
运
所
謥謻謼
茶

夫
謧謲謼
三
十
人，

火
钻
茶
夫
六
人，

高
桥
謧謳謼
茶
夫
四
十
人，

伏
羌
茶
夫
十
人，

古
浪
铺
兵
二
人，

黑
松
林
謧謴謼
铺
兵
五
人，

安
远
謧謵謼
铺

兵
一
人。

右
皆
佥
謧謶謼
于
县，

役
於
其
处
者
也。

而
又
有
民
校
謧謷謼
五
人
人
征
银
十
有
二
两，

学
斋
夫
謧謸謼
六
人
同
上，

膳
夫
謧謹謼
二

人
人
征
银
十
两，

府
马
夫
謧謺謼
四
十
人，

县
马
夫
八
十
人
同
上。

右
皆
雇
役
也，

征
价
以
支
解
者
也。

门
子
司
键
謧謻謼，

斗
级
司
贮
謨謲謼，

库
子
司
藏
謨謳謼，

禁
子
司
系
謨謴謼，

钟
夫、

鼓
夫
司
候
謨謵謼，

巡
拦
司
课
謨謶謼，

机
兵
弓
兵
主
警，

皂

隶
司
捕
謨謷謼，

膳
夫
司
馔
謨謸謼，

铺
司
主
历，

铺
兵
司
传，

马
夫
主
秣
謨謹謼。

注
释：

詴謼
门
子，

负
责
看
守
公
署、

学
校、

坛
庙
等
门
户
的
杂
役。

詵謼
秦
安
县
县
志
办
公
室
一
九
八
七
年
整
理
本
手
抄
﹃
厉
﹄
为
﹃
礼
﹄。

詵謼
隋
唐
后，

朝
廷
中
央
机
构
统
一
为
﹃
三
省
六
部
﹄
︵
中
书
省、

门
下
省、

尚
书
省，

吏、

户、

礼、

兵、

刑、

工

部
︶，
金、
元、

明
设
一
省
六
部
︵
金
为
尚
书
省，

元、

明
为
中
书
省
︶。

明
洪
武
十
三
年
︵
公
元
一
三
八○

年
︶
罢
中
书

省，

分
中
书
省
之
权
归
于
六
部，

自
此，

中
央
政
令
由
六
部
实
施，

地
方
事
务
亦
统
一
对
上
为
﹃
六
事
﹄，

设
﹃
六
房
﹄
︵
或

﹃
六
科
﹄︶。

詶謼
朱
光
潜
︽
政
与
教
︾：

﹃
政
之
职
在
治
﹄，

﹃
教
之
职
在
化
﹄。

胡
缵
宗
曰：

﹃
政
主
之
县，

教
掌
之
学，

然
令
尹
提
调

者
也，

政
修
而
教
达
焉；

文
学
诲
导
者
也，

教
敷
而
政
豫
焉。

﹄
︵
见
本
志
︽
职
官
志
︾︶

詷謼
赞，

辅
佐，

佐
助。

︽
小
尔
雅·
广
诂
︾：

赞，

佐
也。

詸謼
司，

司
掌，

负
责。

警，

警
务，
警
戒，

警
备，

维
持
社
会
秩
序
和
治
安。

詺謼
共，

通
供。

詻謼
举
劾，

列
举
罪
行、

过
失
加
以
弹
劾。

詼謼
旬
宣，

巡
视
督
察，

宣
扬
德
教。

周
遍
宣
示。
语
本
︽
诗·

大
雅·

江
汉
︾：

﹃
王
命
召
虎，

来
旬
来
宣。

﹄
毛
传：

﹃
旬，

徧
也。

﹄
徧
同
﹃
遍
﹄。

詽謼
廉
访：

监
察
官
吏。

纠
察
地
方
吏
治、

政
治
得
失。

謥謲謼
提
调，

管
领，

调
度。

謥謳謼
历，

指
公
文
邮
件
等
传
送
事
宜。

︽
元
史·

兵
志
四
︾：

﹃
至
元
八
年，
申
命
州
县
官，

用
心
照
刷
及
点
视
阙
少
铺
司

铺
兵。

凡
有
递
转
文
字
到，

铺
司
随
即
分
明
附
籍，

速
令
当
该
铺
兵，

裹
以
软
绢
包
袱，

更
用
油
绢
捲
缚，

夹
版
束
系，

一
二
一

一
二
二

明清秦安志集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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齎
小
回
历
一
本，

作
急
走
递，

到
下
铺
交
割
附
历
讫，

於
回
历
上
令
铺
司
验
到
铺
时
刻，

并
文
字
总
计
角
数，

及
有
无
开

拆、

磨
擦
损
坏，

或
乱
行
批
写
字
样，

如
此
附
写
一
行，

铺
司
画
字，

回
还。

﹄

孔
庙
门
子
詴謼
一
人，

社
稷
坛
门
子
一
人，

山
川
坛
门
子
一
人，

厉
坛
詵謼
门
子
一
人，

察
院
门
子
三
人，

布
政
分
司
门
子
二

人，

府
署
门
子
一
人，

县
门
子
五
人，

库
子
詶謼
二
人，

斗
级
詷謼
二
人，

禁
子
詸謼
八
人，

钟
夫
詺謼
一
人，

鼓
夫
五
人，

巡
拦
詻謼
二

人，

皂
隶
詼謼
二
十
有
六
人，

机
兵
詽謼
三
十
人，

铺
司
謥謲謼
八
人，

铺
兵
謥謳謼
二
十
有
五
人，

学
门
子
三
人，

斗
级
二
人，

陇
城
巡
检
司

弓
兵
謥謴謼
二
十
人。

右
皆
力
役
也。

而
又
有
边
仓
謥謵謼
斗
级
三
人，

府
仓
謥謶謼
斗
级
一
人，

州
仓
謥謷謼
斗
级
一
人，

府
皂
隶
八
人，

禁
子
二

人，

清
水
盘
岭
巡
检
司
弓
兵
十
人，

永
宁
謥謸謼
驿
馆
夫
謥謹謼
一
人，

洮
州
謥謺謼
驿
馆
夫
一
人，

兰
州
驿
馆
夫
一
人，

秦
州
茶
运
所
謥謻謼
茶

夫
謧謲謼
三
十
人，

火
钻
茶
夫
六
人，
高
桥
謧謳謼
茶
夫
四
十
人，

伏
羌
茶
夫
十
人，

古
浪
铺
兵
二
人，

黑
松
林
謧謴謼
铺
兵
五
人，

安
远
謧謵謼
铺

兵
一
人。

右
皆
佥
謧謶謼
于
县，

役
於
其
处
者
也。

而
又
有
民
校
謧謷謼
五
人
人
征
银
十
有
二
两，

学
斋
夫
謧謸謼
六
人
同
上，

膳
夫
謧謹謼
二

人
人
征
银
十
两，

府
马
夫
謧謺謼
四
十
人，

县
马
夫
八
十
人
同
上。

右
皆
雇
役
也，

征
价
以
支
解
者
也。

门
子
司
键
謧謻謼，

斗
级
司
贮
謨謲謼，

库
子
司
藏
謨謳謼，
禁
子
司
系
謨謴謼，

钟
夫、

鼓
夫
司
候
謨謵謼，

巡
拦
司
课
謨謶謼，

机
兵
弓
兵
主
警，

皂

隶
司
捕
謨謷謼，

膳
夫
司
馔
謨謸謼，

铺
司
主
历，

铺
兵
司
传，
马
夫
主
秣
謨謹謼。

注
释：

詴謼
门
子，

负
责
看
守
公
署、

学
校、

坛
庙
等
门
户
的
杂
役。

詵謼
秦
安
县
县
志
办
公
室
一
九
八
七
年
整
理
本
手
抄
﹃
厉
﹄
为
﹃
礼
﹄。

詵謼
隋
唐
后，

朝
廷
中
央
机
构
统
一
为
﹃
三
省
六
部
﹄
︵
中
书
省、

门
下
省、

尚
书
省，

吏、

户、

礼、

兵、

刑、

工

部
︶，

金、

元、

明
设
一
省
六
部
︵
金
为
尚
书
省，

元、

明
为
中
书
省
︶。

明
洪
武
十
三
年
︵
公
元
一
三
八○

年
︶
罢
中
书

省，

分
中
书
省
之
权
归
于
六
部，

自
此，

中
央
政
令
由
六
部
实
施，

地
方
事
务
亦
统
一
对
上
为
﹃
六
事
﹄，

设
﹃
六
房
﹄
︵
或

﹃
六
科
﹄︶。

詶謼
朱
光
潜
︽
政
与
教
︾：

﹃
政
之
职
在
治
﹄，

﹃
教
之
职
在
化
﹄。

胡
缵
宗
曰：

﹃
政
主
之
县，

教
掌
之
学，

然
令
尹
提
调

者
也，

政
修
而
教
达
焉；

文
学
诲
导
者
也，

教
敷
而
政
豫
焉。

﹄
︵
见
本
志
︽
职
官
志
︾︶

詷謼
赞，

辅
佐，

佐
助。

︽
小
尔
雅·

广
诂
︾：

赞，

佐
也。

詸謼
司，

司
掌，

负
责。

警，

警
务，

警
戒，

警
备，

维
持
社
会
秩
序
和
治
安。

詺謼
共，

通
供。

詻謼
举
劾，

列
举
罪
行、

过
失
加
以
弹
劾。

詼謼
旬
宣，

巡
视
督
察，

宣
扬
德
教。

周
遍
宣
示。

语
本
︽
诗·

大
雅·

江
汉
︾：

﹃
王
命
召
虎，

来
旬
来
宣。

﹄
毛
传：

﹃
旬，

徧
也。

﹄
徧
同
﹃
遍
﹄。

詽謼
廉
访：

监
察
官
吏。

纠
察
地
方
吏
治、

政
治
得
失。

謥謲謼
提
调，

管
领，

调
度。

謥謳謼
历，

指
公
文
邮
件
等
传
送
事
宜。

︽
元
史·

兵
志
四
︾：

﹃
至
元
八
年，

申
命
州
县
官，

用
心
照
刷
及
点
视
阙
少
铺
司

铺
兵。

凡
有
递
转
文
字
到，

铺
司
随
即
分
明
附
籍，

速
令
当
该
铺
兵，

裹
以
软
绢
包
袱，

更
用
油
绢
捲
缚，

夹
版
束
系，

一
二
一

一
二
二

明清秦安志集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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謥謸謼
永
宁，

今
甘
谷
县
西。

謥謹謼
驿
馆
夫，

驿
站
杂
役。

謥謺謼
洮
州，

今
甘
肃
临
潭
县。

謥謻謼
官
茶
贮
边
易
马，

是
明
朝
茶
法
的
重
点。

﹃
国
家
重
马
政，

故
严
茶
法。

﹄
为
垄
断
茶
马
互
市，

政
府
曾
先
后
专
门

设
置
秦
州
︵
后
迁
西
宁
︶、

河
州
︵
今
甘
肃
临
夏
︶、

洮
州、

庄
浪
︵
今
甘
肃
永
登
︶、

岷
州
︵
今
甘
肃
岷
县
︶、

永
宁
︵
今
四

川
叙
永
︶、

雅
州
碉
门
︵
今
四
川
天
全
︶
茶
马
司，

负
责
茶
马
贸
易。

并
设
茶
课
司
征
办
私
茶
课
税，

设
批
验
所
验
引
检
查

真
伪，

设
茶
运
所
负
责
官
茶
解
运。

︽
明
会
典·

卷
之
三
十
七
︾：

﹃
出
茶
地
方
有
税。

贮
放
有
茶
仓。

巡
茶
有
御
史。

分
理
有

茶
马
司、

茶
课
司。

验
茶
有
批
验
所。

﹄
﹃
茶
马
司：

陕
西
旧
有
巩
昌
府
骆
驼
巷
梢
子
堡、

高
桥
火
钻
峪、

临
洮
府
伏
羌、

宁

远
四
茶
运
所
﹄。

謧謲謼
茶
夫，

茶
运
所
杂
役。

謧謳謼
高
桥，

今
徽
县
高
桥。

謧謴謼
黑
松
林，

在
今
陕
西
省
淳
化
县。

謧謵謼
安
远，

今
甘
谷
县
安
远
乡。

謧謶謼
佥，

同
签
︵
古
文
籤
︶。

︽
说
文
︾：

﹃
籤，

验
也。

﹄
︽
通
俗
文
︾：

﹃
记
识
曰
籤。

与
检
略
同。

﹄

謧謷謼
民
校，

指
王
府
民
校，

原
系
徭
编
雇
役。

︽
明
会
典·

卷
之
五
十
七
︾：

隆
庆
四
年
议
准，

各
郡
王
不
分
例
前
例
后，

每
位
民
校
二
十
名，

每
名
征
银
十
两。

嘉
靖
八
年
每
名
每
年
于
徭
编
内
征
银
十
二
两。

解
赴
布
政
司，

转
发
王
府，

雇
人
代

詶謼
衙
门
中
储
粮
的
地
方
为
仓，

储
物
的
地
方
为
库。

库
子
是
看
守
管
理
衙
门
库
房
的
杂
役。

詷謼
斗
级，

斗
谓
斗
子，

级
谓
节
级。

官
仓
役
吏，

负
责
仓
物
出
纳。

一
般
是
每
仓
设
二
人
或
以
上，

以
相
互
监
督
和

相
互
核
对。

詸謼
禁
子，
监
狱
中
看
守
罪
犯
的
狱
卒。

詺謼
钟
夫
及
后
文
鼓
夫，

负
责
钟
鼓
楼
夜
间
击
钟
打
鼓
报
时
事
务，

俗
称
﹃
更
夫
﹄。

詻謼
巡
拦，

负
责
巡
视
稽
察
的
差
役。

秦
安
县
县
志
办
公
室
一
九
八
七
年
整
理
本
手
抄
﹃
拦
﹄
为
﹃
栏
﹄。

詼謼
皂
隶，

衙
役，

县
衙
内
值
班
执
勤
看
守
人
员。

因
规
定
穿
黑
色
服
装
而
得
名。

詽謼
机
兵，

明
代
为
备
御
北
边
和
维
持
社
会
治
安
而
组
织
的
地
方
武
装。

又
名
士
兵、

民
颖、

会
手、

刽
手、

民
壮
等。

负
责
警
戒
衙
门、

仓
库、

监
狱，

并
巡
逻
街
市、
护
送
过
往
的
官
方
物
资，

以
及
押
解
人
犯。

初
为
招
募，

后
在
民
户
中
编

派。

謥謲謼
铺
司，

驿
站
主
管
人
员。

謥謳謼
铺
兵，

负
责
递
送
公
文
和
军
事
物
品
押
运
的
兵
卒。

謥謴謼
弓
兵，

负
责
盘
查
过
往
人
员
和
缉
捕
盗
贼，

隶
属
巡
检
司，
负
有
地
方
治
安
之
责。

謥謵謼
明
时
各
边
境
亦
都
设
仓，

以
收
储
屯
田
所
产
粮
谷
以
及
内
地
转
输
给
戍
军
的
粮
谷。

謥謶謼
府
仓，

府
设
官
仓。

謥謷謼
州
仓，

州
设
官
仓。

一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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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秦安志集注



明
嘉
靖
秦
安
志
注

明
嘉
靖
秦
安
志
注

謥謸謼
永
宁，

今
甘
谷
县
西。

謥謹謼
驿
馆
夫，

驿
站
杂
役。

謥謺謼
洮
州，

今
甘
肃
临
潭
县。

謥謻謼
官
茶
贮
边
易
马，

是
明
朝
茶
法
的
重
点。

﹃
国
家
重
马
政，

故
严
茶
法。

﹄
为
垄
断
茶
马
互
市，

政
府
曾
先
后
专
门

设
置
秦
州
︵
后
迁
西
宁
︶、

河
州
︵
今
甘
肃
临
夏
︶、

洮
州、

庄
浪
︵
今
甘
肃
永
登
︶、

岷
州
︵
今
甘
肃
岷
县
︶、

永
宁
︵
今
四

川
叙
永
︶、

雅
州
碉
门
︵
今
四
川
天
全
︶
茶
马
司，

负
责
茶
马
贸
易。

并
设
茶
课
司
征
办
私
茶
课
税，

设
批
验
所
验
引
检
查

真
伪，

设
茶
运
所
负
责
官
茶
解
运。

︽
明
会
典·

卷
之
三
十
七
︾：

﹃
出
茶
地
方
有
税。

贮
放
有
茶
仓。

巡
茶
有
御
史。

分
理
有

茶
马
司、

茶
课
司。

验
茶
有
批
验
所。

﹄
﹃
茶
马
司：

陕
西
旧
有
巩
昌
府
骆
驼
巷
梢
子
堡、

高
桥
火
钻
峪、

临
洮
府
伏
羌、

宁

远
四
茶
运
所
﹄。

謧謲謼
茶
夫，

茶
运
所
杂
役。

謧謳謼
高
桥，

今
徽
县
高
桥。

謧謴謼
黑
松
林，

在
今
陕
西
省
淳
化
县。

謧謵謼
安
远，

今
甘
谷
县
安
远
乡。

謧謶謼
佥，

同
签
︵
古
文
籤
︶。

︽
说
文
︾：

﹃
籤，

验
也。

﹄
︽
通
俗
文
︾：

﹃
记
识
曰
籤。

与
检
略
同。

﹄

謧謷謼
民
校，

指
王
府
民
校，

原
系
徭
编
雇
役。

︽
明
会
典·

卷
之
五
十
七
︾：

隆
庆
四
年
议
准，

各
郡
王
不
分
例
前
例
后，

每
位
民
校
二
十
名，

每
名
征
银
十
两。

嘉
靖
八
年
每
名
每
年
于
徭
编
内
征
银
十
二
两。

解
赴
布
政
司，

转
发
王
府，

雇
人
代

詶謼
衙
门
中
储
粮
的
地
方
为
仓，

储
物
的
地
方
为
库。

库
子
是
看
守
管
理
衙
门
库
房
的
杂
役。

詷謼
斗
级，

斗
谓
斗
子，

级
谓
节
级。

官
仓
役
吏，

负
责
仓
物
出
纳。

一
般
是
每
仓
设
二
人
或
以
上，

以
相
互
监
督
和

相
互
核
对。

詸謼
禁
子，

监
狱
中
看
守
罪
犯
的
狱
卒。

詺謼
钟
夫
及
后
文
鼓
夫，

负
责
钟
鼓
楼
夜
间
击
钟
打
鼓
报
时
事
务，

俗
称
﹃
更
夫
﹄。

詻謼
巡
拦，

负
责
巡
视
稽
察
的
差
役。

秦
安
县
县
志
办
公
室
一
九
八
七
年
整
理
本
手
抄
﹃
拦
﹄
为
﹃
栏
﹄。

詼謼
皂
隶，

衙
役，

县
衙
内
值
班
执
勤
看
守
人
员。

因
规
定
穿
黑
色
服
装
而
得
名。

詽謼
机
兵，

明
代
为
备
御
北
边
和
维
持
社
会
治
安
而
组
织
的
地
方
武
装。

又
名
士
兵、

民
颖、

会
手、

刽
手、

民
壮
等。

负
责
警
戒
衙
门、

仓
库、

监
狱，

并
巡
逻
街
市、

护
送
过
往
的
官
方
物
资，

以
及
押
解
人
犯。

初
为
招
募，

后
在
民
户
中
编

派。

謥謲謼
铺
司，

驿
站
主
管
人
员。

謥謳謼
铺
兵，

负
责
递
送
公
文
和
军
事
物
品
押
运
的
兵
卒。

謥謴謼
弓
兵，

负
责
盘
查
过
往
人
员
和
缉
捕
盗
贼，

隶
属
巡
检
司，

负
有
地
方
治
安
之
责。

謥謵謼
明
时
各
边
境
亦
都
设
仓，

以
收
储
屯
田
所
产
粮
谷
以
及
内
地
转
输
给
戍
军
的
粮
谷。

謥謶謼
府
仓，

府
设
官
仓。

謥謷謼
州
仓，

州
设
官
仓。

一
二
三

一
二
四

明清秦安志集注



明
嘉
靖
秦
安
志
注

明
嘉
靖
秦
安
志
注

显
亲、

略
阳、

临
渭
有
尹
詷謼，

自
汉
至
五
代，

不
知
其
几
千
年
也，

史
既
不
载，

志
复
无
传，

今
皆
不
可
考
矣。

注
释：

詴謼
︽
书·

周
官
︾：

﹃
唐
虞
稽
古，

建
官
惟
百，

内
有
百
揆
四
岳，

外
有
州
牧
侯
伯。

﹄
蔡
沉
集
传：

﹃
州
牧，
各
总
其
州

者。

﹄
汉
成
帝
时
改
剌
史
为
州
牧。

后
废
置
不
常。

东
汉
灵
帝
时，

再
设
州
牧，

掌
一
州
军
政
大
权。

魏
晋
后
废。
后
世
借

用
为
对
州
最
高
长
官
的
尊
称。

詵謼
护，

督
统
之
意。

秦
置
护
军
都
尉，

汉
因
之，

汉
武
帝
时
属
大
司
马。

建
安
年
间
改
护
军
为
中
护
军。

魏
亦
置
护

军，

主
武
官
选，

隶
领
军。

资
重
者
为
护
军
将
军，

资
轻
者
为
中
护
军。

詶謼
战
国
时
三
晋
︵
魏、

赵、

韩
︶
和
秦
有
称
县
的
行
政
长
官
为
令。

秦
商
鞅
变
法，

并
诸
小
乡
为
县，

置
令
及
职
责。

后
依
户
口
多
少
称
﹃
令
﹄
或
﹃
长
﹄。

詷謼
尹，

治
理。

︽
说
文
︾：

尹，

治
也。

旧
时
官
名。

如
县
尹，

府
尹，

京
兆
尹；

尹
氏
︵
掌
管
册
命
臣
工
之
事
︶；

尹
寺
︵
宦
官
︶；

尹
长
︵
官
长
︶。

宋
知
寨
詴謼
狄
訷，

元
祐
间
知
陇
城，

绰
有
声
绩，

后
封
文
思
副
使
詵謼、

轻
车
都
尉
詶謼、

开
国
侯
詷謼。

同
时
有
监
押
詸謼
赵
珣，

监
砦
詺謼
张
慥
云。

知
县
刘
韐
詻謼，

字
仲
偃，

崇
安
詼謼
人，

第
进
士，

调
陇
城
令，

官
至
宣
抚
副
使
詽謼，

以
京
城
不
守，

使
金
死
节
謥謲謼，

建

炎
謥謳謼
初，

赠
大
学
士
謥謴謼，

谥
忠
显。

按
︽
一
统
志
︾，

韐
知
陇
城
以
廉
称。

同
时
有
主
薄
謥謵謼
孙
巩
云。

时
陇
城
县
治
在
秦
州
东

役。
謧謸謼
学
斋
夫，

县
学
仆
役。

謧謹謼
膳
夫，
厨
师。

在
衙
署
称
厨
子，

在
学
校
称
膳
夫。

謧謺謼
马
夫，
负
责
官
用
马
匹、

驿
马
等
的
喂
养
和
使
用
事
务
的
仆
役。

謧謻謼
键，

固
定
门
闩
的
金
属
棍，

钥
匙。

指
守
卫
门
户。

謨謲謼
贮，

指
仓
物
出
纳。

謨謳謼
藏，

指
库
物
保
管。

謨謴謼
系，

拘
囚，

关
进
牢
狱。

指
看
守
罪
犯。

謨謵謼
候，

时
候，

时
间。

謨謶謼
课，

课
役，

巡
视
稽
察。

謨謷謼
捕，

缉
捕。

謨謸謼
馔，

饮
食，

吃
喝。

謨謹謼
秣，

喂
养
牲
口。

既
任
者

夫
凉
州
有
牧
詴謼，

有
剌
史，

有
别
驾
如
阎
伯
俭，

略
阳
有
太
守，

有
护
军
詵謼
如
杜
胗，

陇
城、

街
亭
有
令
詶謼
如
吕
士
元，

一
二
五

一
二
六

明清秦安志集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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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
亲、

略
阳、

临
渭
有
尹
詷謼，

自
汉
至
五
代，

不
知
其
几
千
年
也，

史
既
不
载，

志
复
无
传，

今
皆
不
可
考
矣。

注
释：

詴謼
︽
书·

周
官
︾：

﹃
唐
虞
稽
古，

建
官
惟
百，

内
有
百
揆
四
岳，

外
有
州
牧
侯
伯。

﹄
蔡
沉
集
传：

﹃
州
牧，

各
总
其
州

者。
﹄
汉
成
帝
时
改
剌
史
为
州
牧。

后
废
置
不
常。

东
汉
灵
帝
时，

再
设
州
牧，

掌
一
州
军
政
大
权。

魏
晋
后
废。

后
世
借

用
为
对
州
最
高
长
官
的
尊
称。

詵謼
护，
督
统
之
意。

秦
置
护
军
都
尉，

汉
因
之，

汉
武
帝
时
属
大
司
马。

建
安
年
间
改
护
军
为
中
护
军。

魏
亦
置
护

军，

主
武
官
选，

隶
领
军。

资
重
者
为
护
军
将
军，

资
轻
者
为
中
护
军。

詶謼
战
国
时
三
晋
︵
魏、
赵、

韩
︶
和
秦
有
称
县
的
行
政
长
官
为
令。

秦
商
鞅
变
法，

并
诸
小
乡
为
县，

置
令
及
职
责。

后
依
户
口
多
少
称
﹃
令
﹄
或
﹃
长
﹄。

詷謼
尹，

治
理。

︽
说
文
︾：

尹，
治
也。

旧
时
官
名。

如
县
尹，

府
尹，

京
兆
尹；

尹
氏
︵
掌
管
册
命
臣
工
之
事
︶；

尹
寺
︵
宦
官
︶；

尹
长
︵
官
长
︶。

宋
知
寨
詴謼
狄
訷，

元
祐
间
知
陇
城，

绰
有
声
绩，
后
封
文
思
副
使
詵謼、

轻
车
都
尉
詶謼、

开
国
侯
詷謼。

同
时
有
监
押
詸謼
赵
珣，

监
砦
詺謼
张
慥
云。

知
县
刘
韐
詻謼，

字
仲
偃，

崇
安
詼謼
人，

第
进
士，

调
陇
城
令，
官
至
宣
抚
副
使
詽謼，

以
京
城
不
守，

使
金
死
节
謥謲謼，

建

炎
謥謳謼
初，

赠
大
学
士
謥謴謼，

谥
忠
显。

按
︽
一
统
志
︾，

韐
知
陇
城
以
廉
称。
同
时
有
主
薄
謥謵謼
孙
巩
云。

时
陇
城
县
治
在
秦
州
东

役。

謧謸謼
学
斋
夫，

县
学
仆
役。

謧謹謼
膳
夫，

厨
师。

在
衙
署
称
厨
子，

在
学
校
称
膳
夫。

謧謺謼
马
夫，

负
责
官
用
马
匹、

驿
马
等
的
喂
养
和
使
用
事
务
的
仆
役。

謧謻謼
键，

固
定
门
闩
的
金
属
棍，

钥
匙。

指
守
卫
门
户。

謨謲謼
贮，

指
仓
物
出
纳。

謨謳謼
藏，

指
库
物
保
管。

謨謴謼
系，

拘
囚，

关
进
牢
狱。

指
看
守
罪
犯。

謨謵謼
候，

时
候，

时
间。

謨謶謼
课，

课
役，

巡
视
稽
察。

謨謷謼
捕，

缉
捕。

謨謸謼
馔，

饮
食，

吃
喝。

謨謹謼
秣，

喂
养
牲
口。

既
任
者

夫
凉
州
有
牧
詴謼，

有
剌
史，

有
别
驾
如
阎
伯
俭，

略
阳
有
太
守，

有
护
军
詵謼
如
杜
胗，

陇
城、

街
亭
有
令
詶謼
如
吕
士
元，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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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变
化。

爵
称
是
亲
王、

嗣
王
︵
承
袭
亲
王
者
︶、

郡
王、

国
公、

郡
公、

开
国
公、

开
国
郡
公、
开
国
县
公、

开
国
侯、

开
国
伯、

开
国
子、

开
国
男，

共
十
二
等。

后
嗣
王、

开
国
郡
公、

开
国
县
公
不
再
封
授。

郡
公
以
上，
主
要
是
皇
亲
宗
室

封
爵，

其
中
郡
王、

国
公
也
封
授
重
要
功
臣。

开
国
郡
公
以
下，

是
异
姓
封
爵。

爵
名
随
食
邑
户
数
而
定。

开
国
县
侯
隋
正

二
品，

唐
宋
正
三
品。

詸謼
监
押，

宋
掌
州
兵
马
的
武
官。

詺謼
监
砦，

寨
之
武
官。

詻謼
刘
韐，

宋
哲
宗
元
祐
九
年
︵
公
元
一○

九
四
年
︶
进
士。

调
丰
城
尉、

陇
城
令。

迁
陕
西
转
运
使，

擢
集
贤
殿
修

撰。

徽
宗
宣
和
初，

提
举
崇
福
宫，

起
知
越
州。

宣
和
四
年
︵
公
元
一
一
二
二
年
︶，

召
为
河
北、

河
东
宣
抚
参
谋
官。

五

年，

知
建
州，

改
福
州。

寻
知
荆
南。

复
守
真
定。

钦
宗
靖
康
元
年
︵
公
元
一
一
二
六
年
︶，

充
河
北、

河
东
宣
抚
副
使，

继
除
京
城
四
壁
守
御
使。

京
城
不
守，

遣
使
金
营，

金
人
欲
用
之，

不
屈，

於
靖
康
二
年
自
缢
死，

年
六
十
一。

高
宗
建
炎

初
赠
资
政
殿
大
学
士，

谥
忠
显。

事
见
︽
宋
名
臣
言
行
录
续
集
︾
卷
三，

︽
宋
史
︾
卷
四
四
六
有
传。

詼謼
崇
安，

今
福
建
武
夷
山
市。

詽謼
唐
后
期
派
大
臣
巡
视
战
后
地
区
及
水
旱
灾
区，

称
宣
先
安
慰
使
或
宣
抚
使。

宋
不
常
置，

掌
宣
布
威
灵、

抚
绥
边

境
及
统
护
将
帅、

督
视
军
旅
之
事，

以
二
府
大
臣
充。

副
使
为
佐
理
官。

謥謲謼
死
节，

为
保
全
节
操
而
死。

︽
楚
辞·

九
章·

惜
往
日
︾：

﹃
或
忠
信
而
死
节
兮，

或
訑
谩
而
不
疑。

﹄

謥謳謼
建
炎，

指
南
宋
高
宗
建
炎
年
间。

柯
峪。

知
县
王
思
聪，

字
明
夫，

清
水
謥謶謼
人，

至
正
謥謷謼
间
知
县
事。

思
聪
由
儒
业
吏，

廉
介
有
为。

何
鹗
︽
修
文
庙
碑
謥謸謼
︾
同
时

有
主
薄
刘
霄、
王
天
赋，

教
谕
李
让、

王
复
礼、

张
恪，

典
史
魏
思
诚
云。

元
知
县
成
宗，
顺
帝
时
宗
知
秦
安，

我
明
兵
至，

降
附
焉。

自
宋
及
金
与
元，
职
官
不
止
此，

官
无
往
牒
謥謹謼，

民
无
故
籍
謥謺謼，

孰
从
而
考
取
焉？

注
释：

詴謼
宋
金
时
期，

在
边
境
地
区
设
置
寨、

城、

堡、

镇，

有
的
隶
属
于
州，

相
当
于
县
一
级
政
区，

有
的
隶
属
于
县，

为
县
以
下
行
政
区
划。

宋
太
宗
太
平
兴
国
后，

成
纪
县
南
移，

宋
廷
先
后
在
县
境
内
设
置
陇
城、

鸡
川、

牧
马、

长
安
和
腊

家
城
等
寨
堡，

陇
城、

鸡
川
两
寨
为
县
一
级
政
区。

詵謼
五
代
后
梁
置
文
思
院，

旋
改
乾
文
院，
宋
时
复
置，

掌
造
金
银
犀
玉
工
巧
之
物
及
彩
绘
装
钿
等
器
物，

设
大
使、

副
使
领
其
事。

詶謼
轻
车
都
尉，

勋
官
名，

视
从
四
品。

唐
采
用
旧
官
名，
置
上
柱
国、

柱
国、

上
护
军、

护
军、

上
轻
车
都
尉、

轻

车
都
尉、

上
骑
都
尉、

骑
都
尉、

骁
骑
尉、

飞
骑
尉、

云
骑
尉、
武
骑
尉，

共
十
二
阶，

自
正
二
品
至
从
七
品，

皆
无
职

掌，

称
为
勋
官。

历
代
相
沿，

大
体
同
唐，

品
级
或
有
小
异。

詷謼
爵
制
是
中
国
古
代
社
会
的
政
治
等
级
制
度
之
一。

魏
晋
南
北
朝
五
等
封
爵，

东
汉
以
来
的
王、

列
侯
二
等
封
爵，

变
为
王
五
等
封
爵、

列
侯
三
大
层
次
封
爵。

北
朝
王
五
等
封
爵
成
为
主
要
的
封
爵
爵
称。
隋
唐
九
级
爵
制。

宋
承
唐
制，

略

一
二
七

一
二
八

明清秦安志集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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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变
化。

爵
称
是
亲
王、

嗣
王
︵
承
袭
亲
王
者
︶、

郡
王、

国
公、

郡
公、

开
国
公、

开
国
郡
公、

开
国
县
公、

开
国
侯、

开
国
伯、

开
国
子、

开
国
男，

共
十
二
等。

后
嗣
王、

开
国
郡
公、

开
国
县
公
不
再
封
授。

郡
公
以
上，

主
要
是
皇
亲
宗
室

封
爵，

其
中
郡
王、

国
公
也
封
授
重
要
功
臣。

开
国
郡
公
以
下，

是
异
姓
封
爵。

爵
名
随
食
邑
户
数
而
定。

开
国
县
侯
隋
正

二
品，
唐
宋
正
三
品。

詸謼
监
押，
宋
掌
州
兵
马
的
武
官。

詺謼
监
砦，
寨
之
武
官。

詻謼
刘
韐，

宋
哲
宗
元
祐
九
年
︵
公
元
一○

九
四
年
︶
进
士。

调
丰
城
尉、

陇
城
令。

迁
陕
西
转
运
使，

擢
集
贤
殿
修

撰。

徽
宗
宣
和
初，

提
举
崇
福
宫，

起
知
越
州。

宣
和
四
年
︵
公
元
一
一
二
二
年
︶，

召
为
河
北、

河
东
宣
抚
参
谋
官。

五

年，

知
建
州，

改
福
州。

寻
知
荆
南。

复
守
真
定。

钦
宗
靖
康
元
年
︵
公
元
一
一
二
六
年
︶，

充
河
北、

河
东
宣
抚
副
使，

继
除
京
城
四
壁
守
御
使。

京
城
不
守，
遣
使
金
营，

金
人
欲
用
之，

不
屈，

於
靖
康
二
年
自
缢
死，

年
六
十
一。

高
宗
建
炎

初
赠
资
政
殿
大
学
士，

谥
忠
显。

事
见
︽
宋
名
臣
言
行
录
续
集
︾
卷
三，

︽
宋
史
︾
卷
四
四
六
有
传。

詼謼
崇
安，

今
福
建
武
夷
山
市。

詽謼
唐
后
期
派
大
臣
巡
视
战
后
地
区
及
水
旱
灾
区，
称
宣
先
安
慰
使
或
宣
抚
使。

宋
不
常
置，

掌
宣
布
威
灵、

抚
绥
边

境
及
统
护
将
帅、

督
视
军
旅
之
事，

以
二
府
大
臣
充。

副
使
为
佐
理
官。

謥謲謼
死
节，

为
保
全
节
操
而
死。

︽
楚
辞·

九
章·

惜
往
日
︾：

﹃
或
忠
信
而
死
节
兮，

或
訑
谩
而
不
疑。

﹄

謥謳謼
建
炎，

指
南
宋
高
宗
建
炎
年
间。

柯
峪。

知
县
王
思
聪，

字
明
夫，

清
水
謥謶謼
人，

至
正
謥謷謼
间
知
县
事。

思
聪
由
儒
业
吏，

廉
介
有
为。

何
鹗
︽
修
文
庙
碑
謥謸謼
︾
同
时

有
主
薄
刘
霄、

王
天
赋，

教
谕
李
让、

王
复
礼、

张
恪，

典
史
魏
思
诚
云。

元
知
县
成
宗，

顺
帝
时
宗
知
秦
安，

我
明
兵
至，

降
附
焉。

自
宋
及
金
与
元，

职
官
不
止
此，

官
无
往
牒
謥謹謼，

民
无
故
籍
謥謺謼，

孰
从
而
考
取
焉？

注
释：

詴謼
宋
金
时
期，

在
边
境
地
区
设
置
寨、

城、

堡、

镇，

有
的
隶
属
于
州，

相
当
于
县
一
级
政
区，

有
的
隶
属
于
县，

为
县
以
下
行
政
区
划。

宋
太
宗
太
平
兴
国
后，

成
纪
县
南
移，

宋
廷
先
后
在
县
境
内
设
置
陇
城、

鸡
川、

牧
马、

长
安
和
腊

家
城
等
寨
堡，

陇
城、

鸡
川
两
寨
为
县
一
级
政
区。

詵謼
五
代
后
梁
置
文
思
院，

旋
改
乾
文
院，

宋
时
复
置，

掌
造
金
银
犀
玉
工
巧
之
物
及
彩
绘
装
钿
等
器
物，

设
大
使、

副
使
领
其
事。

詶謼
轻
车
都
尉，

勋
官
名，

视
从
四
品。

唐
采
用
旧
官
名，

置
上
柱
国、

柱
国、

上
护
军、

护
军、

上
轻
车
都
尉、

轻

车
都
尉、

上
骑
都
尉、

骑
都
尉、

骁
骑
尉、

飞
骑
尉、

云
骑
尉、

武
骑
尉，

共
十
二
阶，

自
正
二
品
至
从
七
品，

皆
无
职

掌，

称
为
勋
官。

历
代
相
沿，

大
体
同
唐，

品
级
或
有
小
异。

詷謼
爵
制
是
中
国
古
代
社
会
的
政
治
等
级
制
度
之
一。

魏
晋
南
北
朝
五
等
封
爵，

东
汉
以
来
的
王、

列
侯
二
等
封
爵，

变
为
王
五
等
封
爵、

列
侯
三
大
层
次
封
爵。

北
朝
王
五
等
封
爵
成
为
主
要
的
封
爵
爵
称。

隋
唐
九
级
爵
制。

宋
承
唐
制，

略

一
二
七

一
二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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